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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員應於上課前先行研閱本學院發給之講義、卷宗及相關資料，於上



課時參與討論，並自行筆記。上課時，學員之口頭報告與意見發表，

應力求簡明，勿浪費時間。 

二、講座上課如需分組研究者，分組名單由教務組定之。 

三、學員於受訓期間，應自行選定老師一名指導撰寫法學研究報告一篇，

其老師人選與題目須經本學院核定。 

    前項研究報告之題目，應與民事、刑事、檢察實務課程、行政法學或

其他新興法學思潮有關。 

第一項研究報告之指導老師，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選定之： 

（一）具有助理教授以上教職資格，且具有學士以上法律學位。 

（二）現任法官或檢察官年資合計八年以上。 

（三）現任律師連續十二年以上。 

第一項研究報告之指導老師與題目，除不可抗力之原因外，於本學院指

定之截稿日期前二個月以內不得變更。 

四、研究報告，以一萬字為原則，文體不拘，一律依本學院規定格式撰寫，

並加標點符號。 

五、研究報告必須親自撰寫，不得以將要發表或已發表過之論文或其他著

作代之，亦不得抄襲他人之著作。其節錄引用他人著作以供參證註釋

者，應註明其出處。 

違反前項規定者，研究報告以零分計算。 

六、研究報告，由指導老師於截稿後一個月內評分，其給分以六十分至八

十五分間為原則，超出此上下限時，應備註具體事由。未備註者，超

過八十五分者以八十五分計，低於六十分者以六十分計。有備註者，

分數上限不得超過九十分。 

  前項所稱之具體事由係指學員提出獨到之法律見解，堪供實務界或法

學界參考；或就資料之搜集有其特殊之廣度與深度等超越一般學員之

特殊表現等而言。 

學員未於本學院指定之截稿日前交出研究報告者，不予送交指導老師評

分。其逾期一個月內交出者，一律以五十分計，逾期超過一個月者，每

月再扣十分，至扣至零分為止。 



每篇研究論文由本學院給予指導老師審查費，同一指導老師指導同期學

員以三名為上限。 

七、學員之研究報告，為學業成績之一部分，本學院得擇優付印，供學術

及公務機關參考。 

八、第一階段實習法庭之演習，分組同時進行，角色之安排由講座或導師

指定。 

前項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修正施行前，已報到參加訓練

之人員，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九、講義、卷宗型式區分紙本與數位化電子檔 2種類型。 

紙本講義於法律實務相關課程提供學員使用，紙本卷宗之提供以習

作、實習法庭與擬判測驗等課程為原則。 

講義數位化電子檔於取得講師授權後，上傳無紙化教學系統與資料檢

索系統，卷宗數位化電子檔經加密與權限設定限制列印及使用期限

後，上傳資料檢索系統，提供學員研究之用。 

紙本講義、卷宗之分發及歸還，由教務組通知學藝委員至講義室領取

或歸還。 

十、紙本卷宗將定期回收，各學員取得卷宗後，應於卷宗封面註明學號。

卷宗應妥善保管，不得缺漏、遺失或毀損，卷宗內不可書寫任何文字

或記號及摺頁。 

十一、紙本卷宗歸還時，各學員應將卷宗整理妥當，未依規定整理者退回

重新處理。收回之卷宗，以塑膠繩綑綁，按學號排列，確實依規定

時間送講義室，逾時應自行至講義室還卷。卷宗如有缺漏、遺失、

毀損或未依規定返還者，應向教務組提書面報告，由教務組視情況

報請議處。其以影本交還者，以遺失論。 

十二、本學院提供之講義、卷宗，不得翻印或對外流傳，如有違反，報請

議處。 

十三、學藝委員應於每日上午第二節下課後，至教務組洽辦教務事項。 

十四、課程進行中，遇教學系統或教學設備故障，教室資工委員應負責故

障排除或通知教務組處理。 



十五、講座上課時，學員錄音應得講座之同意，錄音或其譯成之文字不得

對外流。 

十六、課程排定後，學員不得私自商請講座調課。 

十七、研習時間除供學員研習課業外，得視實際需要排定測驗、演講、班

會、教務及學務報告或其他臨時必要之課程。 

十八、學員除研究報告以外之各項報告及習作等作業，應依本學院或講座

規定之紙張及格式親自撰寫，不得抄襲，由學藝委員於指定日期彙

整送回教務組。如有違反，建請講座評分時參酌，並報請議處。 

十九、學員如有請假，其習作繳交期限依下列規定： 

(一)在請假期間發卷或分派作業並限期交卷者，應於假滿返本學院當

日主動向教務組領卷或洽取作業，並於假滿返本學院後相同長短

之期限內交卷。 

   (二)已事先發卷分派作業或公布題目，而學員在應行交卷之日正值

請假期間者，應於假滿返本學院上課後四小時內補交。 

   (三)另有特殊原因，不能依前開規定辦理者，應洽請教務組另依個

案處理。 


